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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节减办〔2010〕15 号 

 

关于印发《南海区高污染工业锅炉整改 

       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有关单位： 

 

现将《南海区高污染工业锅炉整改工作指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八月三日 

 

南海区高污染工业锅炉整改工作指引 

为更好地实施《南海区在用锅炉污染物排放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南节减办

〔2010〕13 号，以下简称《方案》），规范区内高污染排放工业锅炉的改造、提

升行为，方便有需要的锅炉安装、使用单位实施整改，特制定以下工作程序指引，

请认真参照执行： 

一、实施锅炉淘汰 

使用单位淘汰原在用无改造、提升价值或纳入强制淘汰范畴的高污染排放工

业锅炉的，在采取相应的拆除、解体措施后，向各镇（街）申请验收（验收程序

详见下文第五点验收指引）。 

二、实施锅炉改造 

使用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对在用锅炉进行清洁能源改造、提升的，分以下两种

情况办理： 

（一）对于燃重油的 WNS型锅炉直接改燃轻质柴油、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而

无需改动锅炉受压元件的，直接拆除原在用重油加热系统并改装清洁燃料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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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系统后，向各镇（街）申请验收（验收程序详见下文第五点验收指引）。 

（二）原在用燃煤锅炉改燃生物质燃料或改成燃油、气、水煤浆等室燃燃烧

方式的，改造手续程序如下： 

1．如改燃生物质燃料或水煤浆的，必须经区环保局审批后才可以进行改造

（环保审批要求见下文第四点环保审批指引），申请表格可到镇（街）行政服务

中心环保窗口领取； 

2．改造必须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锅炉制造单位、改造单位进行。施工单位

实施改造前须到区质监局进行“告知”，告知时提供改造方案、设计图纸、热力

学计算书、强度计算书（涉及受压元件改动时）给区质监局备案； 

3．改造进场前，施工单位须到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院佛山分院申请监督检

验，合格后锅炉才能投入运行； 

4．锅炉改造完成并经监督检验合格后，使用单位向各镇（街）申请验收（验

收程序详见下文第五点验收指引）； 

5．锅炉综合整治工作验收通过后，使用单位备齐有关资料（详见附件 3）

到区质监局办理更改锅炉型号的手续。 

三、安装新锅炉 

新装燃清洁燃料锅炉的单位，须按照以下工作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一）选择有资质单位制造的锅炉，如选择燃生物质燃料或水煤浆锅炉的，

须先经区环保局审批（环保审批要求见下文第四点环保审批指引）； 

（二）选择有资质的安装单位； 

（三）安装单位在安装前到质监局办理“告知”手续，施工进场前到特检院

申请安装过程监督检验； 

（四）监督检验合格后，使用单位向各镇（街）申请验收（验收程序详见下

文第五点验收指引）； 

（五）锅炉综合整治工作验收通过后，使用单位备齐资料（详见附件 4）到

区质监局办理锅炉使用登记。 

四、环保审批指引 

（一）审批程序。 

1．对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轻质柴油和电并通过整治验收的企业，

在锅炉选址合理、符合总量控制等前提下，给予补办环保审批手续。 

2．改用生物质燃料和水煤浆为锅炉燃料的企业须经区环保局审批后再进

行技改。 

（二）审批要求。 

改用生物质燃料和水煤浆为锅炉燃料的企业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产业要求。企业必须符合南海区及相关镇（街）的产业政策、规划要

求，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企业必须不属于南府〔2010〕1 号文的重点淘汰类，厂

内面积不小于 3000 平方米，产值不少于 500 万元，原有锅炉规模必须在 2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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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2．燃料定义及质量要求。 

（1）项目改用水煤浆作为锅炉燃料的，其水煤浆必须是符合国家《水煤

浆技术条件》中Ⅰ级技术要求的优质水煤浆。 

（2）企业改用非成型生物质燃料的，其非成型生物质燃料仅限于自身产

品产生的纯木质边角料，并必须符合相关技术规定和标准。 

（3）企业自身产品不产生纯木质边角料而又需改用生物质燃料作为锅炉

燃料的，其生物质燃料仅限于成型生物质燃料。其成型生物质燃料必须为采用农

林废弃物（甘蔗渣、秸秆、稻壳、木屑、树皮、树枝等）为原料，通过专门设备

在特定工艺条件下加工制成的棒状、块状或颗粒状等生物质成型燃料，且经质量、

安全、环保、节能等相关管理部门的认证，符合相关技术规定和标准。 

（4）生产、销售生物质成型燃料和配套专用燃烧设备的单位须具备相应

资质。 

3．选址要求。 

企业位于以下区域范围内的不得技改使用水煤浆或生物质燃料： 

（1）南海中心建成区、各镇（街道）建成区范围内的区域； 

（2）主要风景名胜区、狮山软件园及大学校园区等环境敏感区周边 1000

米范围内区域； 

（3）主要交通干线两旁 2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4）距离居民集中区 300米范围内的区域； 

（5）涉及产生跨区污染的区域。 

4．环保治理及总量控制要求。 

（1）技改使用生物质燃料及水煤浆的企业须委托有资质单位落实废气治

理，废气排放执行省环保厅及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修订的广东省《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DB44 /765-2010）的排放标准。其中使用成型生物质燃料的按

照广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 /765-2010）中的燃气排放标准执

行。 

（2）技改使用水煤浆的企业必须按照南府〔2008〕47 号文的要求实行主

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前置审批，落实二氧化硫总量来源。 

（3）技改使用水煤浆的企业还必须按照南府〔2007〕108号文的精神，严

格控制水煤浆的含硫率，委托有资质单位落实烟气脱硫治理设施，使二氧化硫排

放量相当于水煤浆含硫率 0.14%以下。 

5．改用清洁能源承诺。 

生物质成型燃料仅作为在城市的燃气供应不能满足需求时一种替代燃料，

若日后企业所在区域配套了燃气管道后，企业必须无条件改用管道燃气。 

五、验收指引 

1．淘汰原有锅炉并不再使用锅炉的企业在完成淘汰工作后, 填写《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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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锅炉综合整治工作验收申请表》（简称《申请表》，见附件 2）一式三份并加盖

公章提交到各镇（街）质监站，质监站联同镇（街）环保办到使用单位核实锅炉

淘汰情况后，在《申请表》盖章加具意见并附上现场照片，报送到区质监局，区

质监局会同区环保局确认整治达到要求后分别在《申请表》上盖章加具意见。 

2．通过淘汰或技改原有锅炉后改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柴油、电、水

煤浆、生物质燃料等清洁能源的企业在完成整改后，填写《南海区锅炉综合整治

工作验收申请表》（简称《申请表》，见附件 2）一式三份并加盖公章提交到各镇

（街）质监站，质监站联同镇（街）环保办到使用单位核实锅炉改用清洁能源和

污染治理设施落实等锅炉整治情况后，在《申请表》盖章加具意见并附上现场照

片，报送到区质监局，锅炉废气经监测达到省环保厅及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修

订的广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 /765-2010）的排放标准要求的，

区质监局会同区环保局确认其整治达到《方案》要求后分别在《申请表》上盖章

加具意见。 

3．《方案》附件 2中不改用清洁能源的企业，按期完成废气治理设施的改

造提升工作后，填写《南海区锅炉综合整治工作验收申请表》（简称《申请表》，

见附件 2）一式三份并加盖公章提交到各镇（街）质监站，质监站联同镇（街）

环保办到使用单位核实锅炉废气污染治理设施落实等锅炉整治情况后，在《申请

表》盖章加具意见并附上现场照片，报送到区质监局，锅炉废气经监测达到省环

保厅及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修订的广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 

/765-2010）的排放标准要求的，区质监局会同区环保局确认其整治达到《方案》

要求后分别在《申请表》上盖章加具意见。 

六、注意事项 

（一）个别情况处理。 

在上述列举的改造、新装等方式以外，还有其它整改做法的，施工单位、使

用单位应先咨询区环保局、区质监局，确认整改方案后才能施工，施工过程参照

上述做法办理有关手续。 

（二）能效测试的要求。 

更改燃料种类、旧炉移装或新装锅炉没有能效测试报告的，在综合整治工作

验收通过后，使用单位需要委托能效测试机构对锅炉进行能效测试，能效测试结

果存入锅炉技术档案，如果能耗不符合能效指标要求的，必须整改至符合为止。 

（三）淘汰改造的界定。 

淘汰：⑴锅炉解体、拆除，⑵注销迁往外地，⑶拆除连接管、电源、给水等

后到质监局注销登记或报停，并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确认已彻底停用。 

改造：变动锅炉受压元件和炉体结构，改变锅炉参数，包括蒸发量、额定蒸

汽压力、燃料种类等。 

（四）与奖励方案配合。 

整改完毕后，使用单位在《申请表》上如实填写整改完成日期，经区质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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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保局确认后，即可按照南海区政府的奖励方案规定申请奖励。 

（五）违反程序的处理。 

整治过程中违反有关锅炉安装、改造、使用等有关规定的，质监局将按照《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予以查处；对违反有关环保法律法规违法施工、违

法排污的，环保局将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处。 

 

 

 

  二○一○年八月三日 

 




